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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作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我

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以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修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监

会公告[2013]43 号）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修改，能

够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充分维护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据此，我们同意修订《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确保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同时，进一步细化了有关利润分配决策程

序和分配政策条款，增强现金分红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投资者对公司经营

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依法享有的股东权

利，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上市公司分红相关政策的要求。 

三、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振兴电业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振兴集团出售振兴电业股权，是振兴集团履行股改承诺的必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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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定价是根据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而作出

的，定价公平公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同时有助于公司剥离与

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和负债，有利于公司的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作为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振兴集

团出售振兴电业股权及其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且同意公司与振兴集团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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